2013届教师资格认定注意事项
1. 申请人是指合格的申请人，就是说2013年6月份一定能拿到毕业证的及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的（证书须在4月13日前拿到）、身体条件合格等符合认定条件的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2. 填写申请资格种类和申请任教学科时，教师资格申请表及思想品德鉴定表上要一致。

3. 相片决不能打印，并且与粘贴在申请表、体检表、教师资格证书上粘贴的照片及电子照片上的照片同一底板。相片粘贴一定要按照规定要求粘贴（相片规格：近期小一寸免冠半身正面彩色证件照片上交用于办证, 申请表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则按表格要求规格粘贴）。（照片学院直接提供，毕业生不须另外准备）
4. 填写出生年月日时需与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日相符。
5.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中的鉴定单位填写二级学院名称，即填写“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自动化学院”；单位填写人签名由辅导员签名，加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公章盖二级学院公章即可。（思想品德鉴定表已提供模板，请严格按模板格式打印，即修改红色字迹部分即可）
6. 教师资格认定名册表资料确认签名必须由申请人本人确认无误后签名。
7. 所有复印件的证明材料，由辅导员对原件审查验证后没有问题的，由辅导员在复印件上签名并注明“原件与复印件件相符”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
8. 领取教师资格证须凭毕业证原件并由申请人本人亲自领取，辅导员还要亲自交代每一位领取的同学将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送档案管理部门归入申请人的人事档案中，并做好签领证书和归档申请表的记录。
    请各二级学院相关辅导员认真审查网上资料及上交的纸质材料，确认没问题后，4月15日前将资料送往学生处。
